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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3-27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经营 

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分别与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关于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委托

运营服务协议》事项； 

2、关联交易事项需要履行的决策程序：前述两项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效，前述两项关联交易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

要相关部门批准； 

3、关联交易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交易对方的管

理经验和各种资源，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效率，为未来收购本次受托经营标的公司股权决策

提供可靠依据，是实现公司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后续收购事项的有效实施步骤。 

 

 一、受托经营事项概述 

为消除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桑德环境”、“公司”或“本公司”)

与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之间潜在同业竞争，经与桑德集团

协商，桑德集团同意由本公司对其实际控制的固废类公司北京国中生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国中公司”或“受托标的公司”）、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楚公司”或“受托标的公司”）进行全部委托经营管理，并签署了《委托运营服务协议》。

桑德集团拟将其所持国中公司及汇楚公司全部经营性资产委托给桑德环境经营管理，由公司

向上述两家受托标的公司收取托管费，委托经营管理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

日止，到期后自动顺延，直至前述受托标的公司被公司主动要求或主动放弃收购为止。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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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汇楚公司根据《委托运营服务协议》约定向桑德环境支付经营管理费。 

由于桑德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受托经营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上述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公司该项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由于本项受托经营暨关联交

易事项涉及控股股东桑德集团关于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后续承诺履行，此项交易尚须获得

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受托标的公司情况介绍 

1、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桑德集团持有国中公司72%的股权，北京绿盟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绿盟公司”）持有国中公司28%的股权。 

（2）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2号 

（3）营业执照注册号：110302006172241 

（4）法定代表人：陈清良 

（5）注册资本：8,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03年9月26日 

（7）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经营有机肥；一般经营项目：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

综合运用、销售有机肥。 

（8）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国中公司资产总额

436,857,195.43元，负债总额 492,202,705.59元，净资产-55,345,510.16元。2012年度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7,171,880.79 元，净利润-48,802,559.56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国中公司资产总额 459,719,497.78 元，负债总额

466,262,448.38元，净资产-6,542,950.60元。2011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4,273,130.00

元，主营业务成本 83,892,298.17元，营业利润-60,729,013.11元，净利润 -57,748,293.11

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国中公司资产总额 378,235,521.34 元，负债总额

327,030,178.83元，净资产 51,205,342.51元。201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894,9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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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营业务成本 48,963,564.74 元，营业利润-28,764,657.49元，净利润-28,794,657.49 

元。 

国中公司是由桑德集团、绿盟公司和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于

2003年 09月 26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 11月，北京

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挂牌转让方式将其所持国中公司 37%的

股份以 2,960万元转让予桑德集团，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1116.55万元，挂牌转让价格较

评估值溢价幅度达 165.1%。截止目前，桑德集团持有国中公司 72%的股份，绿盟公司持有国

中公司 28%的股份。 

国中公司主要运营项目为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为北京第一个生活垃圾治理

BOT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小汤山阿苏卫卫生填埋场内，主要服务于东城区、西城

区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项目采用为以堆肥工艺为主的综合处理，项目设计处理规模为 2,000

吨/天，现处理规模为 1,600 吨/天。 

2、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桑德集团持有汇楚公司70%的股权，绿盟公司持有汇楚

公司20%的股权，湖北中颐环保有限公司持有汇楚公司10%的股权。 

（2）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 

（3）营业执照注册号：422300000004344 

（4）法定代表人：贺义锋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04年9月27日 

（7）主营业务：废弃物处理、危险废物处理；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环保项目专业承包；

环保项目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8）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止2012年12月31日，湖北汇楚资产总额

177,567,077.31元，负债总额193,105,086.73元， 净资产-15,538,009.42元。2012 年度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14,915,173.30元，净利润-13,763,328.57元。 

截止2011年12月31日，汇楚公司资产总额213,028,025.03元，负债总额214,802,705.88

元，净资产-1,774,680.85元。2011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878,347.64元，净利润

-11,774,680.85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汇楚公司资产总额 138,097,985.01 元，负债总额

128,097,985.01元，净资产 1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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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楚公司经营项目湖北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项目，该项目为《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

废物设施建设规划》中项目，主要处理湖北省危险废弃物及咸宁市辖区内的医疗废弃物，处

理能力为 2.9 万吨/年，二期为 5.2 万吨/年。 

（二）委托经营方情况介绍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皂君庙甲 7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1292965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8721472163 

桑德集团是专业从事环保项目投资的公司，业务涵盖污水、固废项目投资。 

（三）受托经营方情况介绍 

（2）股权受让方：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371.9540 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114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420000000030220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税务登记证号码：420502179120511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固体废弃物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特定区域的市政供水、污水处理

投资运营等相关业务。 

桑德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桑德

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受托经营桑德集团所属资产构成了关联交易事项。 

三、本次委托经营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1、委托运营服务协议一： 

（1）合同主体： 

甲方：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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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经营管理内容 

本次受托经营标的公司采取整体委托经营的方式，由甲方将其所属全部经营性资产委托

给乙方经营管理，由乙方负责运营、调度、调试、人力资源等与该固废处理项目运营有关的

管理类业务，甲方为乙方的委托运行提供一切法律允许的便利和条件，保障乙方开展正常受

托运营活动。甲方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由甲方负责。 

甲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委托运营服务费。 

委托运营时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自动顺延，直至该固废

处理项目被乙方主动要求或主动放弃收购为止。 

托管期间，乙方对受托标的公司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受托标的公司委派

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管理类人员，相关人员的工资薪金由甲方列支。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并生效后 7 日内接管甲方所属固废处理项目，开始履行服务运行管理

权利，同时保证综合处理场的正常运行。 

在委托运营期内，协助乙方办理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的各种与本项目有关的批准及其他相

应文件和手续。甲方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由甲方负责。 

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基本委托运营服务费为人民币10万元/月。支付方式为按季度支付，

委托运营服务费按照公司派驻被委托公司所消耗的各项管理支出成本进行测算，主要目的为

弥补乙方在受托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管理费用，该项委托运营服务费收入在短期内对公司

收入及成本不会产生影响。 

若项目出现盈利，则在基本委托运营服务费的基础上，甲方同意将于每年的 6 月 30 日

之前将上年度项目全年利润总额的 10%支付给乙方。 

员工安置：乙方在托管经营交接日后，应承担甲方与甲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期满的

劳动合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但乙方可根据需要和甲方现有员工的表现，聘请或解聘员工。 

合同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委托

经营管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12 月31 日止，到期后自动顺延，直至项目被乙

方主动要求或主动放弃收购为止。 

2、委托运营服务协议二： 

（1）合同主体： 

甲方：湖北汇楚危险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乙方：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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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经营管理内容 

本次受托经营标的公司采取整体委托经营的方式，由甲方将其所属全部经营性资产委托

给乙方经营管理，由乙方负责运营、调度、调试、人力资源等与该固废处理项目运营有关的

管理类业务，甲方为乙方的委托运行提供一切法律允许的便利和条件，保障乙方开展正常受

托运营活动。甲方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由甲方负责。 

甲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委托运营服务费。 

委托运营时间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自动顺延，直至该固

废处理项目被乙方主动要求或主动放弃收购为止。 

托管期间，乙方对受托标的公司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受托标的公司委派

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管理类人员，相关人员的工资薪金由甲方列支。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并生效后 7 日内接管甲方所属固废处理项目，开始履行服务运行管理

权利，同时保证综合处理场的正常运行。 

在委托运营期内，协助乙方办理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的各种与本项目有关的批准及其他相

应文件和手续。甲方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由甲方负责。 

委托经营管理费用：基本委托运营服务费为人民币5万元/月。考虑到目前委托公司所属

项目尚未正式运营因素，委托运营服务费按照公司派驻被委托公司所消耗的各项管理支出成

本进行测算，该项委托运营服务费收入在短期内对公司收入及成本不会产生影响。 

若项目出现盈利，则在基本委托运营服务费的基础上，甲方同意将于每年的 6 月 30 日

之前将上年度项目全年利润总额的 10%支付给乙方。 

员工安置：乙方在托管经营交接日后，应承担甲方与甲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期满的

劳动合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但乙方可根据需要和甲方现有员工的表现，聘请或解聘员工。 

合同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委托

经营管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12 月31 日止，到期后自动顺延，直至项目被乙

方主动要求或主动放弃收购为止。 

公司将在上述《委托运营协议》生效后，向受托运营标的公司派驻核心经营管理人员及

运营管理人员，本次受托经营各方在《委托运营协议》中明确，公司派驻负责国中公司及汇

楚公司项目运营和管理的所有人员办公、差旅等相关费用及运营相关的所有费用均由委托方

承担；公司派驻负责上述两家公司运营和管理的所有人员工资、福利及相关劳保等支出也由

委托方承担。委托方支付给受托方的托管运营服务费不含上述费用。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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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固废处置工程系统集成业务和水务投资运营业务。根据公司既定经营

发展战略，公司将专注于固废处置业务领域，并仅在特定地区从事水务投资运营业务。作为

从事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企业，固废处置业务一直以来是公司的核心业务，目前公司在

该领域技术研发、建设及运营综合竞争优势明显。公司控股股东桑德集团作为国内最早从事

环保业务的企业，为支持公司固废业务发展以及避免未来潜在同业竞争，桑德集团于2010

年4月作出承诺，同意公司可综合考虑桑德集团所属固废项目收益情况及行业内水务项目收

益状况，在2010年4月始的三年内适时以适当的方式和市场公允的价格提出受让桑德集团现

有固废项目。同时桑德集团愿意在承诺期限内以市场公允价格将相关固废项目转予桑德环

境。 

2012年9月，为履行承诺并考虑到桑德集团固废项目具体情况，桑德集团作出承诺对于

承诺到期时不符合注入条件的固废项目，将选择暂由桑德集团委托桑德环境经营管理方式解

决。 

国中公司及汇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桑德集团分别于2004年及2006年在北京市及湖北

省咸宁市投资设立的从事固体废弃物及危险废弃物处置项目的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桑德集团

所属固废项目，为桑德集团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涉及相关固废资产，但由于上述公司项

目验收及处于运营服务调整期间及涉及与少数股东的洽商，目前尚不完全具备收购条件。 

公司本次受托经营桑德集团所属固废类项目公司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

状况的影响：本次受托经营旨在拓展公司固废类业务规模，符合公司整体业务战略规划，能

够使公司对受托标的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深入了解，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未来

潜在的同业竞争行为，实现专业化发展，提升整体运营管理效率，同时也为期后收购上述公

司股权提供决策依据及切实保障，受托经营将对提高公司未来固废类业务规模提供良好推动

力。由于本次受托经营所收取的托管经营费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极小，对公司经营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公司本次与国中公司、汇楚公司之间的委托运营服务协定目的为公司对受托标的公

司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同时为期后收购上述股权提供有力运营及管理支持，不涉及控

制权的变化。本次委托运营前后，托管标的公司国中公司及汇楚公司的实际股权持有方未发

生变化。 

本次受托经营由受托标的公司依据《委托运营服务协议》向公司支付托管运营费，受托

标的公司并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的资产、收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委

托运营服务协议》约定，若被委托经营项目出现盈利，则在基本委托运营服务费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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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同意将项目全年利润总额的 10%支付给受托方，当前述情形发生时，将根据受托经营

所属项目盈利状况增加公司收入。公司将根据受托经营项目运营情况，在未来每个会计年度

的 4 月 30 日以前将对项目是否符合收购条件进行评估，并在公司定期报告中将评估情况予

以公开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议案内容，并对本次关

联交易表示认可，现就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对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发表独立意

见： 

1、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关于受托经营北京国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湖北汇楚危险

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客观原则，且为未来收购本次受托经营固废类公

司股权提供基础，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受托经营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所属国中公司及汇楚公司全部经营性资产。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公司与桑德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总金额

233,802,794.63元（含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八、其他事项 

根据桑德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详情见公司 2013－29 号公告）的相

关承诺以及 2012年 9 月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考虑到桑德集团固废项目具体情

况，桑德集团承诺对于承诺到期时不符合注入条件的固废项目，将选择暂由桑德集团委托桑

德环境经营管理等方式解决。公司本次受托经营国中公司及汇楚公司，将该项交易有利于公

司深入了解前述两家公司的经营业务、资产及管理情况，为未来受让桑德集团关联方前述固

废类资产奠定良好基础，待前述公司完成全部项目验收及经营调整相关事项确定后桑德环境

将再次提出收购，公司也将另行以关联交易公告形式披露后续交易详情。 

同时桑德集团将遵循其支持公司持续发展、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负责的原则，继续积极履

行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直至在公司提出收购的前提下，将其固废类业务资产（股权）

全部转让予公司。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本次受托经营国中公司、汇楚公司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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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中公司、公司与桑德集团签署的《委托运营服务协议》； 

4、汇楚公司、公司与桑德集团签署的《委托运营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 




